培训工作流程规范（试行）
    为推动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全面依法治省干部教育培训基地”高质量发展、规范学院培训项目有序运行，结合学院机构设置情况和培训工作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一条  本规范适用于学院本部主办、承办的干部教育培训班次。

    学院本部以外分基地或者联办单位开办的培训班次，以及应邀外派教师开展培训，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流程，并执行《教师外出授课管理办法》（黑政院发〔2020〕40号）等规定。

    第二条  培训应当旗帜鲜明讲政治。特别注意师德师风和意识形态领域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培训学员管理规定》，以及学院《师德师风建设管理考核办法》（黑政院发〔2022〕59号）和《关于加强教师教学科研活动意识形态管控工作规定（试行）》（黑政院党发〔2022〕47号）等规定，确保不犯政治错误，没有失当言论。

各部门要严格把好政治关，对本部门参与培训组织、教学、服务和保障的人员的思想言行、课件讲义、文案作品等进行先期

审核、中期跟踪和后期总结，履行相应管理职责。

    第三条  培训采用教务处统筹、多部门联动的分工协作工作机制。

教务处负责统筹培训班次各项事宜，包括计划制定、项目洽商、班次承接、人员调配、教学组织、信息公示、整体运行、效果评估、跟踪反馈等事项。根据班次具体情况拟定每个班次的实施方案，其他部门按照工作方案细化落实执行。

    学员工作处负责培训班次服务管理事宜，包括接待报到、班次及学员备品领用配发、会场布置、开班期间会场教学物品管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服务管理保障、班级活动和学员纪律与生活服务管理、向法治宣传事务部提供培训相关宣传信息、素材等事项。根据教务处提供的实施方案，协调学院其他相关部门按照方案内容以及临时性调整事项予以配合支持。协调主办单位主管或者驻班工作人员，及时妥善处理常规性及临时性相关问题。

    财务后勤处负责参与投（竞）标、预（决）算管理、资金收付、发票开具等财务事项，制定并实施基础设施、校园、食品、公共卫生事项等安全预案，协调物业服务单位负责班次及学员食宿保障、会场安置与清洁、会场教学设施日常管理、停车排布、门禁管理及其他保障等事项。

    各教研部门负责团队建设、专题开发、课程组织、教师委派、教学质量跟踪及其他教学事项。在适用学业导师制的班次，派出学业导师驻班跟岗。

    科研处负责培训相关的科研规划管理，以及协调各教研部门组织落实。

法治宣传事务部负责照片采集、培训相关新闻或者消息的采编，屏显以及学院网站、公众号等媒介宣传推广事项。

    图书情报信息中心负责课堂教学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调试与维护、多功能厅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与管理，线上培训班次技术文件编制、平台选用和群组创建、授课教师网络技术辅导和测试、网络远程技术支持和保障、参训数据收集和反馈等事宜。

    办公室负责学院印章用印发文及必要时陪同学院领导组织接待事项。

    培训工作涉及其他部门或者前述部门的其他事项支持时，各部门予以积极配合。

    第四条  培训用（备）品采购使用事项执行财政部门和学院相关规定。

    第五条  培训采用班次单位制。

    每个培训班次为一个培训单位，由教务处指定培训科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负责统筹该班次具体事宜。如同时开办多班次，培训科人员不足时，指定本处其他科室人员担任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于项目确定后纳入实施方案。

项目参与各部门于收到实施方案后、培训学员报到开始前确定本部门的项目参与人并告知项目负责人。

项目需要时，由项目负责人及时联系各部门指定的项目参与人员或者召集项目协调会议积极联动，保证服务到位、运转顺畅。

    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具体职责：

    （一）磋商谈判。接待主办单位踏查现场，洽商确定培训时间、地点、人数、对象、日程、食宿行教学研等要素事项安排、预算标准、发票要求等具体方案。

    预算标准或者要素事项超出常规标准或者有特殊安排时提前沟通财务后勤处或者相关部门予以确定。

    （二）书面确认。原则上采用与主办单位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确定项目落地。如系省司法厅、省监狱局、哈尔滨市司法局等长期战略合作单位主办，或者主办单位明确提出要求时，也可采用预（决）算单等其他书面形式确认。

    书面确认涉及用印事宜，根据使用学院印章或者有关部门印鉴的实际情况，执行学院或者有关部门相关规定。

    （三）统筹沟通。按照“必要且充分”原则与主办单位保持和谐、密切沟通，确定班次全要素事项安排，纳入实施方案。

    （四）全程调控。从项目洽商至班次结束，全程跟进培训班次运行情况，遇有主办单位、参训学员或者相关部门出现或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及时作出解释说明或者适当调整，协调项目参与人员妥善处理。

    学员报到进场后，原则上只进行信息接收和协调培训要素承办部门，一般不主动介入具体服务管理和释明处理活动。

    （五）跟踪反馈。与主办单位、参训学员和学员工作处沟通，收集对教师教学效果、学员服务管理、综合后勤保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方式是发收《教学质量评估表》和《服务质量评估表》，辅以其他适当方式），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者相关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提高。

    （六）跟进决算。班次结束后，及时沟通主办单位并会同财务后勤处办理财务决算、发票出具等事宜。

    （七）档案归集。从书面确认开始至学员报到进场，全面收集、妥善保管各类档案材料。

    项目负责人开展工作时，所有项目参与人员及相关部门予以积极配合。

    第七条  培训采用辅导员负责制。

    学员工作处根据项目负责人的实施方案和班次需要指定1至2名人员担任辅导员，负责执行培训期间该班次的实际管理。

    遇有特殊或者特定情况，其他部门人员担任辅导员时，参照适用本规范有关规定。

    第八条  辅导员具体职责：

    （一）任务分解。根据班次实施方案和实际需要，编制学员手册或者培训须知等文书进行任务分解，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参与该项目的执行人员。必要时组织召开各部门执行人员参加的项目协调会议。

（二）沟通协调。与项目负责人、主办单位确定的班次负责人、学院有关部门及时沟通从学员报到至班次撤场期间方案落实及有关调整的具体情况，并妥善处理。遇有较为重大调整事项，及时通报项目负责人。

    （三）备品领用。根据培训班次实际情况，提前领用备品，布置会场，协调图书情报信息中心检查调试会场设施设备。

    （四）接待报到。制作学员签到簿/表，组织发放培训资料及用品，分配住宿房间，告知相关培训事项。

    接待报到应保证全时段在场，预定报到时段之外需保证学员能够及时联系临时接待人员；遇有特殊情况提前安排好接替人员。

    （五）跟班管理。从报到开班到班次撤场，全程坐班服务管理，组织班次各项具体活动，及时妥善解决班次及学员发生的各种问题。遇有特殊情况提前安排好接替人员。    

    遇主办单位明确提出由该单位派出跟班管理人员时，辅导员做好协调和协助工作。

    （六）及时上报。涉及项目班次组织开班式、结业式、制发证书等重大事项，尤其有主办单位班子成员或者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项目班次各项活动时，确知后及时逐级上报学院领导，按照学院领导指示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执行有关接待等具体工作。

（七）档案归集。从学员报到开始至班次撤场，全面收集各类档案材料，在班次结束后及时归集，妥善保管。

（八）数据确认。班次接近尾声撤场前，与主办单位负责人或者派驻管理人员以书面形式确认住宿、用餐、会场使用及各项其他活动发生情况并共同签认明确相关数据，为决算夯实基础。

（九）材料移交。涉及其他部门的工作资料（如涉及结算的签到簿、数据资料等）于培训班次结束后5日内签认移交相关部门。遇有特殊情况，移交时间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10日。

    第九条  培训采用学业导师制。

    单位项目确定后，项目负责人根据“轮值”原则及时通知确定的教研部门，由各部门根据班次需要指定1至2名人员担任学业导师，具体执行《培训学业导师驻班跟岗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条  培训采用微信群管理制。

    单位项目确定后，由辅导员组建该项目微信工作群，用于及时沟通信息，高效配合完成项目服务管理。

    微信群成员由项目负责人、辅导员、学业导师及各部门参与该项目服务管理的全体成员组成，确保各要素环节全参与、无死角。需要时可将参与该项目的各部门处室长（负责人）邀请入群。

    微信群专门发布与培训班次有关的信息，不发布任何其他信息。遇有涉密或者疑似不宜信息，不在微信群发布，通过其他途径沟通联系。

    第十一条  重要培训项目或者高端、特别大型培训班次，根据需要组织相关部门提前进行模拟。

    第十二条  培训遇有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特殊事项，执行省市有关规定妥善应对处理。按照学院各项应急预案，注重平时演练，防患于未然。

    第十三条  培训过程中遇有特殊要求、重大事项、超常规各种任务或者确有必要时，逐级上报协调解决。

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关于规范培训流程的工作意见（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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